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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議員:

有關 2017年 6月 2 日會議上處理FCR(2017月 18)口號文件

開設知識產權署助王軍署長常額職位的建議

你在 2017 年 6 丹 7 日就上述事宜致財務委員會("財委會刊)

主席的信中，提及財委會討論文件 FCR(2005-06)49 號文件第 2 段

中載述刊如果沒有作出分開表決的預告，委員在席上提出的任何問

題，將會自獲委派定期出席財委會會議的宮員(即財經事務及庫務

局局長和出席會議的副秘書長)負責自答h 主席指示我就該文件所

述的安排回覆你。

FCR(2005 -06)49 號文件(附錄的是財委會 2006 年 3 月 24 日

會議的一份討論文件，自立法會秘書處擬備，其臣的是就官員列席

財委會會議，以解答委員在會議上就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和工務小

組委員會建議的項目提出的問題一事，請委員提出意見。根據該次

會議的會議紀要(見的錄口的節錄本) ，當日會議討論的結果，是決

定因應之前秘書處就此事諮詢委員的結果，維持現行安排，即只有

在委員於財委會會議日期 1 天前要求進行分開表決的情況下，秘書

處才會邀請官員在財委會會議席上回應與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/工

務小組委員會項目有闋的問題。

由此可見，當時財委會同意，若有委員需要在財委會會議

上，就某一項小組委員會建議的項目提出問題，便須在有闋的財委

會會議前 1 天向秘書處提出邀請負責該項目的官員列席會議解答有

關問題。財委會其後於 2007 年 1 1 丹同意修訂〈財務委員會會議程

序〉第 17 段，加入 H委員如欲要求邀請某官員或其他人士列席委員

會會議，該項要求應在有闋的會議舉行前的工作日下午 5 時之前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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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秘書。秘書會在議程內說明獲邀參與個別項目討論的官員和其他

人士的職位名稱 H這字句，正式訂明有關安排。有關這項修訂的討

論文件請參閱 FCR(2007 -08)33 號文件。

至於定期列席財委會會議的指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官員的

角色，已在〈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〉第 18段述明。倘若在會議上有

委員就某一議程項目提出與公共財政程序有闋的問題，主席通常會

邀請列席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官員作答。然而，若委員在沒有相關

官員列席的情況下就某一項小組委員會建議的項白的內容提間，上

述定期列席的指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官員則只能把委員的提問轉

交負責該項目的宮員在會議後作書面自覆，而主席一般亦會指示秘

書把委員的提問紀錄下來，以便清晰轉達委員的提問。

財務委員會秘書

私內L

連盟企

2017年 8 月 21 日



附錄I

FCR(2005-06)49 

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

2006年 3月 24 巨

財務委員會與其轄下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關係及

官員列席會議的事宜

皂的

本文件載述秘書處就財務委員會(下稱“財委會")與其轄下兩

個小組委員會(即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)在審議財務

建議方面的工作關係進行諮詢的結果。

鳳
凰

指
向
2. 現時獲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/工務小組委員會支持及建議的

項目，除非委員要求就某些項目進行分開表決，否則會一籃子提交財

委會審批。委員可隨時在財委會會議議席上要求就人事編制小組委員

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的個別項目進行分開表決。如果分開表決的要求

是在有闋的財委會會議舉行 l天前提出，官員會獲邀列席會議，以回答

席上可能會提出的任何問題。如果沒有作出分開表決的頭告，委員在

席上提出的任何問題，將會由獲委派定期出席財委會會議的官員(即財

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和出席會議的昆秘書長)負責回答。為確保非人事

編制小組委員會/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的委員可在財委會會議舉行前

獲得所需的資料，與該兩個小組委員會的項目有關的所有通告、會議

紀要及文件的副本，均會送交財委會所有委員。秘書處亦己提醒所有

委員，在發出會議議程後，如委員擬索取任何項目的任何資料，應在

會議舉行前聯絡財委會秘書。

需予考慮的事宜

3. 在 2006年 1 月 13 日的財委會會議席上，委員提出一個問題，就

是負責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/工務小組委員會個別項目的官員應否獲

邀列席財委會會議，並以此作為常規做法，前無需考慮屆時會否討論

有關項目。為蒐集委員的意見，以決定應否維持現行安排，即只有

在委員於財委會會議日期 1天前要求進行分調表決的情況下，秘書

處才會邀請官員回應與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/工務小組委員會項

目有騁的問題，秘書處於 2006 年 2 月 28 日發出諮詢文件(立法會

FC43/的 -06號文件)。諮詢結果顯示，過半數委員贊成維持現狀。有關

的回應措要載於附錄。



FCR(2005-06)49 

徵詢意見

4. 請委員就第 3段所載的諮詢結果提出意見。

立法會秘書處

議會事務部 1

2006年 3 月 17 臼

第 2頁



問題

FCR(2005-06)49 附重量

就財務委員會與其轄下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關係及
官員到席會議的問題接獲的問應摘要

一一應維持現行安排，即只有在委員於財委會會議日期 1天前要

求進行分開表決的情況下，秘書處才會邀請官員在財委會

會議席上回應與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/工務小組委員會項

自有關的問題

接獲的

自應數目 應該 不應該 沒有意見 其他意見

應考慮要求委員在人事
編制小組委員會/工務

59 56 2 小組委員會會議席上表

明他們要求政府宮員出
席將 討論有關建議的

財委會會議



2006 年 3 月 24 臼財務委員會會議紀要節錄

X X X X X 

項目 3 - FCR(2005-06)的

財務委員會與其轄下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關係及官員列席會議事宜的

討論文件

38. 主席表示，這舖項目邀請委員就財委會與其轄下小組委員會的

工作關係及宮員列席會議事宜表達意見。她表示，秘書處己於 2006

年 2 月 28 日就這個課題發出諮詢文件(立法會FC43/的-06號文件)。諮詢

結果顯示，在 59位作出回應的委員中， 56位表示贊成維持現行安排，

即只有在委員於財委會會議日期 1天前要求進行分開表決的情況下，

秘書處才會邀請官員在財委會會議席上回應與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

/工務小組委員會項目有闋的問題。此外，委員亦需在人事編制小組

委員會/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席上表明他們要求官員出席將會討論

有關建議的財委會會議。秘書處亦已諮詢政府當局，當局表示贊成維

持現狀。

39. 主席把維持現狀的建議付諸表決。委員會批准這項建議。

X X X X X 

附錄II




